附件1

崇明县社区群众文艺团队评估定级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繁荣基层群众性文艺活动，加快推进我县群众文艺团队发展，通过评估定级，鼓励团队之间的竞争，提高群众文艺团队的演出质量。结合我县群众文艺团队发展实际，特制订本评估定级办法。
一、评估原则
（一）鼓励参与，实行自愿评估。

（二）民办公助，实行分级补助。

（三）鼓励竞争，实行优胜劣汰。

（四）加强管理，实行绩效评估。

二、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本县范围内在乡镇、县级主管部门进行注册备案或登记的从事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的非营利性群众文艺团队。

三、评估主体

评估主体为县文化主管部门。

四、评估指标

（一）一级团队

1.团队建制
（1）具有比较固定的团队人员，人数不少于20人。

（2）具有固定排练的场所，每周至少有一天时间活动。

（3）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市、县、乡镇组织的培训。

（4）有完整的章程、年度计划和总结。

2.团队活动
（1）能自行组织90分钟以上的综合性文艺活动，演出形式多样化，有原创节目。

（2）团队经常性参与下村居演出或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每年达10次以上。

（3）定期对社区群众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进行培训辅导，每年达10次共200人次以上。

（4）每次活动做好相关记录（文字、照片等）。

3.团队知名度
在市、县具有一定知名度。参加市、县级文艺演出5场次以上，获市、县政府奖励2次以上。

4.团队数量
一级团队的数量不超过10支。

（二）二级团队

1.团队建制
（1）具有相对固定的团队人员，人数不少于20人。

（2）具有相对固定排练的场所，每两周至少有一天时间活动。
（3）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县、乡镇组织的培训。

（4）有团队章程、年度计划和总结。

2.团队活动
（1）能单独组织90分钟以上的文艺演出且演出形式多样。

（2）团队经常性参与乡镇开展的下村居演出或文艺活动，每年参与乡镇文艺活动10场次以上。

（3）定期对社区群众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进行培训辅导，每年达5次共100人次以上。

（4）参与文化活动有文字、照片等资料。

3.团队知名度
在县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参加市、县级文艺演出1场次以上、获县级奖励1次以上。

4.团队数量
二级团队的数量不超过15支。

（三）三级团队

1.团队建制
（1）具有相对固定的团队人员，人数不少于15人。

（2）具有排练场所，每月至少开展活动10次。

（3）团队成员积极参加乡镇组织的培训。

（4）有年度计划和总结。

2.团队活动
（1）有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5个以上。

（2）团队参与乡镇组织的文艺活动5次以上。

（3）参与活动有文字、照片等资料。

3.团队知名度
在县、乡镇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4.团队数量
三级团队的数量不超过20支。

五、评估办法
（一）由乡镇群众文艺团队向所在乡镇文广站提出评估申请，乡镇文广站对本乡镇注册备案的团队进行初评，再向县文化主管部门提出评估申请。
（二）在县级部门登记的群众文艺团队直接向县文化主管部门提出评估申请。

（三）由县文化主管部门组成评估小组进行评估。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文化主管部门设立群众文艺团队评估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主要负责文艺团队级别评定、补助资金发放和使用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群众文艺团队建设和扶持力度，确保团队活动场地和必要的活动资金，加强对区域内群众文艺团队的日常管理服务。

（二）加强辅导培训

鼓励各级各类文艺团队参加市县举办的培训班、讲座等，加强培训管理，纳入年度评估指标。对照团队评定的培训数量要求，充分利用团队的人才资源，积极开展对县内和所在乡镇范围内村级文艺团队的辅导培训工作。

（三）建立交流平台

县文化主管部门每年组织文艺团队参加乡镇、村居之间的互动交流，有效促进文艺团队活动组织能力与演出水平的提升。

（四）实行分级补贴

对各级群众性文艺团队实行一年一评，每年进行复评。评估结果与县群众文艺团队年度扶持经费相挂钩。其中，一级文艺团队每年扶持补助8万元，二级文艺团队每年扶持补助5万元，三级文艺团队每年扶持补助2万元，未参加评估定级的群众性文艺团队，县级财政不予补贴，由所在乡镇给予扶持。

（五）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团队补助经费使用监管，确保经费主要用于团队建设、服装道具、演出活动等方面。县文化主管部门在每年复评时，将对上一年度团队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审核。发现擅自改变经费用途的，取消其年度级别评定资格，同时取消其三年内参加评估定级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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